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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4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4月29日 14:00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主   持   人：周恩鸿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主持人介绍到会来宾并报告到会股东人数、委托投票情况、代表股份。 

三、主持人宣布议案表决办法（经过逐项讨论后再表决）。 

四、推选计票人、监票人： 

分别推荐股东为计票人；1名监事、1名律师为监票人，经与会股东举手表决

通过。 

五、宣读议案: 

1、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六、参会股东对上述议案进行讨论和提问。 

七、参会股东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 

八、监票人监票；会议主持人宣读表决结果，并询问股东或授权代理人是否

对统计结果持有异议。 

九、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一、出席会议董事签字。 

十二、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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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月 20

日、2021年 5月 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根据上述决议，公

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议案之日起 12个月，即自 2021 年 5月 7

日至 2022年 5月 6日。 

2021年 7月 2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出具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11879），正式受理公司提交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2021年 8月 4日，证监会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21年 8月 19日，因我公司聘请的非公开发行

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证监会

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决定中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

的审查。2021年 9月 26日，在满足提交恢复审查的条件后，证监会出具了《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决定恢复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2021年 9月 30日，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涉及的问题

进行了逐项核查和落实，按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并向证监会报送反馈

意见回复材料。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正在审核中。 

鉴于公司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而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决议有效期即将届满。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顺利进行，现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相关决议的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

长 12个月（即延长至 2023年 5月 6日）。除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股东会决议

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有效期外，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未发

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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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需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审议。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议案二：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1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月 20

日、2021年 5月 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根据上述决议，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议案之日起 12个月，即自 2021年 5月 7日至 2022 年 5月 6

日。 

2021年 7月 2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出具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11879），正式受理公司提交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2021年 8月 4日，证监会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21年 8月 19日，因我公司聘请的非公开发行

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证监会

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决定中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

的审查。2021年 9月 26日，在满足提交恢复审查的条件后，证监会出具了《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决定恢复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2021年 9月 30日，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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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涉及的问题

进行了逐项核查和落实，按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并向证监会报送反馈

意见回复材料。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正在审核中。 

鉴于公司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而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即将届满。为确保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工作顺利进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

事宜的有效期为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12个月（即延长至 2023年 5月 6 日）。除延长

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有效期外，公司 2021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化。 

该事项需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审议。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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